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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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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周诗宇

近日，一则“湖北男子张某将女主播王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退还13万元‘打赏费’”的报道，引发

网友热议。

本案中，法官认定张某的行为系赠与，应受法

律保护，故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判

决，上诉后，法院仍维持原判。

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打赏是自愿行

为”“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所有的打赏都不能追回？

对此，记者采访了律师。

成年人“打赏”出去的钱，都要不回吗？

上述案件中，张某在某直播平台认识王某后，1个月

内共通过平台‘打赏’后者8万余元、微信转账4万余元。

办案法官称，本案中，张某转账王某时备注有“520”

“1314”等字样，应被认为是赠与行为，受法律保护；对于

通过网络直播打赏的8万元，此行为没有对王某设定义

务，是无偿的，因此双方形成赠与法律关系，故法院驳回了

他的诉讼请求。

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华杰告诉记者，此

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张某的打赏金不可追回。但在特殊

情况下，“打赏”可以追回。

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

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

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

或者撤销。

“若主播存在欺诈行为、打赏对象错误（非主播本人）

等，这些行为的效力是需要讨论的，并且有挽回损失的可

能性。”

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能否追回？

记者在梳理相关案件时发现，因“打赏主播”而对簿公

堂的夫妻也不在少数。

今年6月，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审理了一起赠与合同纠

纷案，俞某的丈夫柴某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打赏

赠与女主播，并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两年间打赏和

转账40余万元。

法院认为，柴某与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原告同

意，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属于非法处置，且金额巨大，

超出了柴某的正常收入及合理的打赏金额；同时该行为系

出于对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追求，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属无

效，二被告理应返还该部分财产。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成竹告诉记者，本

案中，柴某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赠与共同财产，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擅自赠与共同财产超出日常

生活需要的，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其妻子可以侵犯共有

财产权为由请求返还。

“当然，如‘柴米油盐’这样的小额支出，夫妻一方享有

家事代理权，可以自行做主。”李成竹称，婚姻法第17条

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熊孩子”盲目“打赏”怎么办？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疫情期间，不少未成年人也参与

到“打赏”主播的队伍中。

此前，家住温州的13岁男孩小张，寒假期间沉迷于观

看网络直播，瞒着家人关注打赏了10余位游戏主播，累计

14万余元，连爷爷的骨头移植手术费都花没了，所幸在民

警的追查下，“打赏”钱被如数还回。此外，“借网课之名看

直播，12岁男孩打赏十几万！”“居家学习却打赏主播、游

戏充值，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等新闻比比皆是。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发布《关于依法妥善

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其中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

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

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案件中，8至18周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游戏或

视频平台充值上万元，显然已经超过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智

力认识水平，‘打赏’行为应属无效。”金华杰律师解释，“与此

同时，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当然无

效，其所参与网络游戏所花费的支出，平台一律应该退还。”

通讯员 海薇

预付购买的健身私教课，想中途退课却遭

拒绝，近日，海宁姑娘陆某将健身中心告上了

法院。

2019年4月，陆某在一家健身中心预付1.6

万元，购买了50节私人教练课，双方签订《私人

教练授课协议书》，并约定“课程购买不可退”。

为方便陆某进出，健身中心还赠送了陆某一张

为期1年的健身卡。然而，因工作繁忙等原因，

1年里陆某只上了16次课程。

今年5月，疫情好转后，陆某准备到健身中

心上第17次课程时，健身中心却以陆某持有的

健身卡已过有效期为由，要求她重新办理健身

卡。陆某认为，健身卡虽然过期，但自己购买的

私教课程并未过期，于是拒绝重新办理健身卡，

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经负责人协调，健身中心同意陆某继续上

课至课程完成。但陆某因与健身中心产生矛

盾，已无心情再接受课程服务，于是将健身中心

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课时费。

海宁市法院审理认为，陆某与健身中心之

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陆某根据自身需要购买

私教健身课程，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具有

一定的人身依附性，涉案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

内容也不宜替代履行或强制履行。因此，陆某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课时费。本案纠纷的

起因是健身中心强制要求办理健身卡遭到陆某

拒绝，但在起诉时，健身中心已明确同意陆某继

续进入中心学习私教课程，因此，健身中心无过

错或违约情形，陆某坚持要求退还课时费，应当

按比例扣除健身中心相应的管理成本和办理课

程时的优惠。

最后，在法院组织和协调下，双方达成协

议，健身中心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陆某课时费

8000元。

法官说法：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消费者单方终止履行合

同所引起的纠纷。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纠纷显著增多，且案件

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预付式消费作为一次

性付款、分次履行的新型消费模式，经营者一般

会在合同中标明“已经办理、概不退卡”或“本卡

有效期一年，过期作废”等内容。

上述条款内容一般由经营者为重复使用

合同而事先拟定和准备的，通常情况下，双方

在签订合时，不对内容进行再次协商。根据

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经营者未履行提示或

说明义务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理解该条款

的，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

内容。

以案为鉴

中秋、国庆将至，浙江省

纪委、省监委9月26日通报

了11起近期查处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各级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营

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诋毁英烈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有读者问：
我曾在微信群中发现有人对新冠病毒肺炎防治

期间涌现的英雄、烈士发表不当言论，我加以制止和

驳斥，但对方却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我多管闲事。请

问：对于那些诋毁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应承担哪

些法律责任？

读者 周女士

解答：
发表侮辱性言论，诋毁英雄、烈士名誉，伤害英

雄、烈士亲属及社会公众情感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

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一方面，英雄烈士名誉受法律保护。英雄烈士

保护法第22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

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

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等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

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

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公安、文化、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电影、网信、市场监督管理、负责英雄烈士

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前款规定行为的，应当依法及

时处理。

另一方面，侵犯英雄烈士名誉必须承担法律责

任。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6条也指出，以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一方面，英雄烈士名誉被侵犯可以提起诉

讼。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

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

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负责英雄烈士保护

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需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应当

向检察机关报告。英雄烈士近亲属依照第一款规定

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 （廖春梅）

“打赏”出去的钱，要得回来吗？
律师：要看具体情况

上万元预购的健身课，不想去了能退款吗？
法官：能退


